
 1 

研商 106 學年開學日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106學年第 1學期及第 2學期」開學日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4 條規定，

各級學校暑假、寒假日數及起訖日期，依下列之規定：(1)暑假：以 60

日為限（起 7 月 1 日，訖 8 月 29 日）。(2)寒假：以 21 日為限（起 1 月

21日，訖 2月 10日）。爰此，106學年第 1學期開學日為 106年 8月 30

日（星期三）；106學年第 2學期開學日為 107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 

二、 復依本辦法第 5條規定，各級學校對於國定紀念日之放假及舉行紀念辦

法，依中央之規定辦理。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6年 6月 5日核定公

布之 107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農曆除夕及春節假期自 2 月 15

日（星期四）至 2 月 18 日（星期日），又春節之初二、初三適逢星期

六、星期日，於 2月 19日（星期一）、2月 20日（星期二）補假。 

三、 再依本辦法第 8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略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春節或

其他需要，由本部會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後，予以調

整。 

四、 綜上，106學年第 2學期開學日是否調整 2月 12日、13日及 14日為放

會議時間 106年 6月 1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會議地點 國教署臺北辦公室 4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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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延至 2月 21日（星期三），因涉及課程之完整性、學生放假安置、

學校行事曆調整、教科書供應、教師甄選等相關問題，爰請與會代表會

示卓見。 

決議： 

一、 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核定公布之107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107

年農曆除夕及春節假期為 107年 2月 15日（星期四）至 2月 20日（星

期二），計 6日。 

二、 復查「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第 4條規定，106學年寒假起

迄日為 1月 21日至 2月 10日，爰第 2學期開學日是否配合上述春節假

期調整，經與會之 18縣市政府代表及校長、教師、家長等 4個團體討

論並合意表決，計 19票同意，2票不同意，1票無意見。是以，依上開

決議，106學年第 2學期開學日為 107年 2月 12日（星期一），並為開

學第 1週，另為配合農曆春節假期，調整 107年 2月 12日、13日及 14

日為放假日，並於 107年 1月 22日、23日及 24日補行上課，106學年

第 2學期實際開始上課日為 107年 2月 21日（星期三），並為開學第 2

週。 

三、 又 107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日期訂為 107年 1月 26日（星期五）

及 27日（星期六）舉行，爰上開期程調整應無影響。 

四、 另為維護學生受教之最高權益，調整上課日所須考量之相關配套措施

含：(一)教科書供應(二)學校行事曆調整(三)課程計畫編排(四)學生安

置及學習適應(五)教師甄聘、人事鐘點費等事宜，說明如下： 

(一) 上開課程調整期間，退休之教師倘確有由其授課及執行導師責任之實

情，應核實發放鐘點費及導師職務加給；反之，若以代理代課教師或

新聘教師執行課務，則應針對代理代課教師核實發放鐘點費及導師職

務加給。 

(二) 有關 106學年第 1 學期休業式及第 2學期註冊日期部分，尊重各直轄

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因應地方需要，可自行整體規劃安排。 

(三) 本署將協調書商提早發放教科書，同時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

政府、學校、家長等及早做好相關準備，以協助學生有效學習，力求

課程之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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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時 40分)。 


